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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族主義􀎡乃邊緣和短暫政治現象
香港回歸已經超過20年， 「一國兩制」

在香港的實踐大體上可算成功。不同的調查
研究和報道發現，在大部分香港居民和海外
人士的眼中，儘管香港在回歸後面對不少磨
難和挑戰，而且眾多社會、政治和經濟的深
層次問題尚待有效處理，但香港的繁榮穩定
、香港居民的原有生活方式、法治、人權保
障、自由、廉潔等香港居民珍而重之的核心
價值依然是香港特區的亮點。

被刻意製造出來的錯誤概念

然而，頗為令人困惑和感到意外的，是
近年來冒起的、可以籠統歸類為 「香港民族
主義」 的各種主張和行動，而與此相連的則
是一大堆由一些曾經接受西方社會科學訓練
的知識分子構建出來的抽象、模糊和缺乏實
證支撐的政治概念。比如 「香港民族」、 「
香港國族」、 「香港主體」、 「共同體」、
「本土意識」、 「本土主義」、 「香港城邦

」、 「公民民族主義」、 「公民國族主義」
等不一而足。這些政治概念雖然缺乏嚴謹的
學術定義和內涵，在現實社會中找不到相對
應的具體現象，而一般人尤其是年輕人對它
們又難以理解，然而卻對極少數人產生煽動
和動員的作用，製造了不少政治衝突，並引
起了廣大香港居民和內地居民的極度憤怒和
擔憂，明顯地對香港的穩定和 「一國兩制」
的實踐不利。

提出那些主張和從事那些行動的組織和
人士的共同點是把香港居民 「想像」為一個

獨特的社會群體，是一個廣義的 「民族」。
誠然，他們不是每一個人都採用 「香港民族
」這個名詞，但在他們描述這個獨特的社會
群體時，卻實際上和在不同程度上視香港居
民為一個 「民族」。這些人傾向把所有認同
來自西方的政治和經濟價值（自由、民主、
人權、法治、包容）的香港居民都當成為 「
香港民族」的成員。所以，把各種將香港居
民定義為一個獨特和團結的社會群體的思想
歸納為 「香港民族主義」不單對分析這個現
象帶來方便，也基本上沒有扭曲他們的主張
和行動目標。

香港的 「民族主義者」堅信， 「香港民
族」不但客觀上存在並涵蓋了大部分的香港
居民，而且香港居民對自己作為 「香港民族
」這個社會群體的成員有着高度的自覺性、
認同感和感情，自覺擁有優越的和引以為傲
的 「香港民族」的身份，高度認同香港的制
度和價值觀，並相信彼此有着相同的命運，
所以這個群體在主觀上亦存在。 「香港民族
」與內地居民截然不同，彼此雖然在種族上
都是 「華人」、 「漢人」或廣義的 「中國人
」，但卻非 「利益共同體」、 「感情共同體
」、 「文化共同體」，更不是 「命運共同體
」。相反，內地居民與 「香港民族」在文化
、制度、價值觀、生活方式、利益和命運等
方面都嚴重對立和相互排斥。 「香港民族主
義者」確信香港傳承了在內地已經失傳的優
秀華夏文化，又因為經歷了英國殖民統治而
獲得了先進的西方文明，加上發展水平又高
於內地，因此對內地居民採取鄙夷態度。不

過，隨着回歸後中國的快速崛起，香港與內
地的關係和互動愈趨密切，香港在政治、社
會、文化和經濟上的主體性、獨特性、優越
性、自主性正受到快速的蠶食。部分人甚至
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成是另外一個 「國家」
。這個 「國家」在1997年 「吞併」了香港，
在 「天朝主義」引導下君臨和操控香港，把
香港變為 「中國」的 「殖民地」，讓香港再
一次承受殖民統治之痛。經由選舉委員會產
生並由中央任命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他（
她）領導的特區政府則是 「媚共」政權，協
助中央操控和改造香港。因此，為了 「民族
」的生存和發展，「香港民族」必須奮起自救。

「香港民族主義者」提出的 「自救」方
案雖然五花八門，但不外乎包括要在 「一國
兩制」下爭取完全自治、推動與中國政府的
「第二次香港前途談判」、爭取 「西方模式

」的行政長官普選、大幅削減行政長官的權
力、強化民間社會對當權者的制衡、 「公投
自決」、要求西方國家政府和政客介入香港
事務和向中國政府施壓、 「香港獨立建國」
等選項。

迄今為止， 「香港民族主義者」在香港
社會的人數極少，主要來自大學生和年輕人
，當然也包括若干反共、反華、親西方的人
士和憤世嫉俗者。他們在反對國民教育、抗
拒中央 「干預」香港事務、爭取行政長官普
選、 「佔領中環」、反對 「一地兩檢」和抗
議香港與內地融合等行動中積極參與。在媒
體的鎂光燈下，他們的激進言行取得了不合
乎比例的曝光率，並在政治上造成了嚴重的

衝擊，尤其是對年輕一代帶來了非常惡劣的
影響。因此，即便他們勢孤力弱，但為香港
和國家帶來的傷害卻不容小覷。

「港獨」對歷史趨勢的反動

「香港民族主義」作為一種邊緣和短暫
的政治現象，可視為對兩個壓倒性的、不可
逆轉的歷史趨勢的抗拒或反動。

第一個趨勢乃香港與內地的關係和互動
在廣度和深度上的不斷提升。儘管這個趨勢
不可避免帶來一些兩地同胞在利益、文化、
社會和感情上的摩擦，但大部分香港居民都
認為這是一個既不可逆轉，也是根本上對香
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有利的趨勢。唯其如此
，近年來那些與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的政策和舉措在香港遇到的阻力才越來越小
。兩地紐帶的不斷增多和強化也不斷強化了
香港居民對國家的向心力。然而，這個趨勢
恰恰好是「香港民族主義者」所深惡痛絕的。

第二個趨勢乃 「一國兩制」 的實踐在中
央的強力參與下越來越朝着原來的構想或初
心推進。回歸後，長期以來香港居民對 「一
國兩制」的理解過度受到香港反對勢力的影
響。反對派對 「一國兩制」的 「另類詮釋」
把香港視為 「獨立政治實體」，幾乎完全排
斥中央在 「一國兩制」下的權力和責任，也
刻意地從 「本土優先」的角度理解 「一國兩
制」的目的和內容。近年來，中央下大力氣
去扭轉不少香港居民對 「一國兩制」的錯誤
理解，並在必要時行使中央的權力以確保 「

一國兩制」沿着正確方向前進。中央的言論
和行動雖然已經初見成效，但難免會在香港
引發一些憂慮和衝突。但對 「香港民族主義
者」而言，中央的意圖不是要全面和準確貫
徹 「一國兩制」，而是要摧毀香港的 「一制
」，把香港併入內地，實施 「京人治港」，
加強對香港的控制，違反對香港的莊嚴承諾
，因此必須頑強抵抗，保衛 「我（的）城（
市）」。

然而，在這兩個大趨勢下，無論 「香港
民族主義者」 如何負嵎頑抗，香港與內地同
胞在共建 「利益共同體」 上已經取得初步的
成果，並朝向建構 「感情共同體」 和 「命運
共同體」 的方向邁進。 「香港民族主義」 作
為一種 「分離主義」 和與其相關的 「港獨」
及 「本土自決」 等主張在過去幾年的冒起，
其實是代表一種違逆歷史潮流的妄動和
盲動。

然而，客觀上和主觀上， 「香港民族主
義」是一個邊緣的政治現象，也只能是一個
短暫的政治現象。 「香港民族主義」之所以
是一個邊緣的政治現象，因為它只是極少數
人的政治理念，不為主流民意認同，引發不
了香港居民的共鳴，因此也只能是極少數人
參與的小規模政治活動。它之所以是一個短
暫的現象，是因為它違抗歷史發展大勢，受
到中央、香港特區政府、香港社會和內地同
胞的堅決遏制，更無法取得國際社會特別是
西方大國的支持。 （上）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
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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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獨立􀎡的荒謬與荒誕
清早起床，睡眼惺忪之際，一場由反對

派在倫敦擔綱上演的 「文化獨立」大龍鳳赫
然入目，霎時如冷水淋頭，不由得睏意全消
，取而代之的是滿腹愕然。

話說反對派動輒奔赴英美 「告狀」、 「
求援」的苦情戲碼，早已屢見不鮮，但今次
竟然別出心裁炮製 「文化獨立」大戲，卻當
屬推陳出新，零舍不同。在打正 「港獨」旗
號的 「香港民族黨」被依法取締， 「佔中」
搞手即將面對聆訊的緊要關頭，拋出 「文化
獨立」的重磅炸彈，變相鼓吹 「文化獨港」
和 「文化港獨」，是否 「盡地一煲」，再創
「港獨」新猷，讀者諸君不妨見仁見智。

歷史與現實不容否認扭曲

作為關注文化議題的媒體人，猶記得，
在加盟《中國地域文化通覽．香港卷》的編
撰前夕，被問及香港文化本質，幾乎是脫口
而出─香港文化與嶺南文化同源，貫通古
今，融會西東。答案連我這新移民都耳熟能
詳，相信對於土生土長的本港精英而言，絕

對是小兒科的常識題吧。
此後，作為香港卷的組委與編委，有幸

與一眾研究香港文化的專家學者共事，對於
香港文化的全貌，在廣度和深度上，自是大
有提升。毋庸置疑，作為內地移民開發者的
聚居之地，香港自古便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香港文化的形成與發展，始終與中華
文化一脈相承，與華夏文明興衰息息相關。
一部香港文化史，既是香港與內地以移民為
載體、在人文層面的互動歷史，也是中外文
化在港英時期與後港英時期特定時空下的交
流歷史。

歷史不容否認：從秦漢到明清，香港經歷
兩次行政大開發、兩次移民大遷徙和兩次商
貿大發展，在政治、軍事、經濟、社會與文
化等諸多領域，與內地唇齒相依、緊密相連。

以中華文化為根基的香港文化，在嶺南
文化系統內，匯聚南北文化，不斷汲取中華
文化母體養分，體現華夏文明的發展與傳承
。鴉片戰爭以降，伴隨着英國文化登陸，中
西文化不斷碰撞與融合。基於國族文化差異
，中西之間時有衝突，但融合卻始終是主流

。以中華文化為根基的香港文化，在近現代
進程中，透過東西方文明的交互洗禮，實現
異質文明匯流，形成中西文化共融的獨特主
幹，生成以商業性、包容性、開放性與多元
性為主要特徵的多元文化面貌。

現實不容扭曲：中華文化在香港根深蒂
固，中國式的倫理道德、思維模式與生活方
式，無處不在，早已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
兼容並包的宗教信仰，百花齊放的節慶民俗
，以及不勝枚舉的多元文化因子，成就香港
流行文化的黃金時代，鑄就香港文化 「中西
合璧」的基本格局，決定香港具有獨特的文
化，卻決不可能 「文化獨立」。

港決不可能「文化獨立」

香港是世界管窺中國的窗口，亦是中國
走向世界的橋樑。百餘年間，作為中國聯繫
世界多元網絡的重要節點，香港在中外交通
上扮演着人流與物流的樞紐角色，既是移民
與貿易的中轉站，也是中西文化的交匯點，
堪稱中西互通的文化紐帶。香港文化既有東

方的傳承，也有西方的影響，更有自身的創
造，決非文化沙漠。薈萃東西文化的香港，
包容不同價值觀和多元意識形態，構成不同
文化相容共生的獨特契合點，富有建設性和
啟發性，成為全球多元文化自由交流、平等
對話的和諧範例。

最近，有一段話熱爆朋友圈： 「父母在
，人生尚有來處；雙親去，此生只剩歸途
。」一個人決不能忘卻父母之本，推而廣

之，一個城市又豈能忘卻文化之根？斷然割
捨文化血脈，妄言 「文化獨立」，別有用心
地 「去中國化」，勢必會造成香港文化的枯
萎。無根的城市究竟是福是禍，相信不言
自明。

撫今追昔，鑒往知來。毋忘香港的根，
呵護香港的根，自是題中應有之意。何不重
新審視中西文化關係，告別文化迷失，建構
多元空間，再創香港文化奇跡？

教育局􀎠清獨􀎡的勇氣與擔當

不吐不快
沈 言

議事論事
王曦煜

過去一段頗長的時間， 「香港民
族黨」言行出軌、胡作非為，一而再
，再而三，公然宣揚 「港獨」，嚴重
破壞 「一國兩制」，保安局局長於9
月24日，根據香港法例第151章《社
團條例》第8條作出明令，宣布 「香
港民族黨」為非法組織，並禁止該組
織運作或繼續運作，同日刊登憲報，
即時生效。查考《社團條例》，參與
「非法社團」的罪行包括以下八個要

點：
（一）任非法社團幹事或聲稱是

非法社團幹事；（二）管理或協助管
理非法社團；（三）以非法社團成員
身份行事；（四）參加非法社團集會
；（五）向非法社團付款或給予援助
；（六）明知而容許屬於自己的地方
被非法社團利用舉行集會；（七）誘
使或邀請他人成為非法社團成員或協
助管理該社團；（八）為非法社團牟
取社團費或援助。

香港特區政府有憲制上的責任，
維護國家安全，堅守 「一國兩制」，
因此，對任何無情、無理、違法鼓吹
和宣揚 「港獨」的組織，予以遏制，
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保安局引用
《社團條例》禁止 「香港民族黨」運
作，是在承擔應負的責任，從教育界
角度看，當然要大力支持保安局的 「
禁獨」明令。事實上，教育局亦於保
安局發出明令的同一日，向全港中學

校監發出《防止非法社團滲入校園》
的通告，通告清楚說明： 「教育局的
一貫立場是， 『港獨』不符合香港特
別行政區在《基本法》下的憲制及法
律地位，亦與國家對香港既定的基本
方針政策相牴觸。為防止可能有人濫
用學校的平台和資源推動 『港獨』的
主張或活動，我們必須提醒學校，切
勿租借校舍或設施予非法社團或非法
社團成員進行任何活動，以及警惕學
生切勿加入非法社團，參加其活動或
為其提供協助，以免涉及刑責。」過
去幾年，確實有打正 「港獨」旗號的
組織及社團，或明或暗，趁着學生上
課返校，放學離校歸家的途中，派發
宣傳單張，宣揚 「港獨」，蠱惑學生
，騷擾教師！

學校的校長及教師們，憑教育熱
誠及教學專業，培育學生全人發展，
但一些 「港獨」激進之徒，在校園內
外作出囂張言行，學校多是敢怒不敢
言，免得被 「港獨」分子及好事者糾
纏詆毀，如今教育局勇於承擔，為校
園內外的 「港獨」言行，透過《防止
非法社團滲入校園》的內容指引，先
進行教育方針上的 「清獨」，讓教育
同工免受干擾，可專心一意為香港
青少年全人發展而努力，誠屬幸事
！

筆者認為教育局的《防止非法社
團滲入校園》通告，應轉發一份給全
港學校家長，以示鄭重，因為 「港獨
」言行會為香港及國家帶來破壞性的
影響，大家都有責任高高舉起禁示的
標示牌，大聲疾呼：走 「港獨」之路
是害人害己的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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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九龍西地方選區補選如

火如荼地拉開帷幕，食物及衛生局
前政治助理陳凱欣昨日報名參選，
因自己龜速宣誓而被DQ掉議員資
格的劉小麗，周二已報名 「再戰九
西」。而早前在 「Plan B風波」中遭
施壓勸退的 「反對派元老」馮檢基，
更是難忍 「被欺負、被無視、被拋
棄」的不民主待遇，特意選在與劉
小麗同一日報名參戰，他回答記者提
問時表示 「衷心祝福 『民主派』 『
Plan A』劉小麗能 『入閘』」，但同
時批評反對派 「欽點」李卓人當 「
Plan B」是專制、 「文革式選舉文化
」，該番言論猶如直接向反對派下戰
書，令一眾看客簡直興奮到搓手， 「
花生食到唔停口」。

劉小麗圖「洗白」蒙混過關

雖然九西補選在報名階段就已
經好戲連台，劉小麗與馮檢基之間
圍繞出選資格展開的攻防戰，更是
高潮迭起，火花四射。但目前，曾
主張 「自決」，後又不停 「洗白」
自己的劉小麗，到底能否順利 「入
閘」，成為輿論焦點所在。於是乎
，負責參選人士資格審核的九西補
選選舉主任郭偉勳，就成為了當前
焦點中的焦點。

實際上，這並不是郭偉勳第一
次進入公眾視野。早在今年3月立
法會補選中，同樣作為選舉主任的

他，在提名期結束前不足一小時之
際，最終准許 「拒絕擁護《基本法
》」的姚松炎 「入閘」，該決定引
發了社會廣泛爭議。誠然，選舉主
任在考慮準候選人的提名是否有效
時，當以法理作為考量的出發點。
但一直有聲音認為，是否擁護《基
本法》、有否宣誓擁護《基本法》
，是對有意參選公職者的法律要求
，且這一條件具有追溯力。

一名準參選人並不是說在報名
階段，口頭表達擁護《基本法》、
反對 「港獨」 就可以，而應該拿出
言行實據來證明自己切實擁護《基
本法》。在特定時間內，帶有明顯
目的性的簡單口頭表態，行為成
本太低，而反悔背言的風險則非
常高。

《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
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
、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
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

必須堅守底線盡責把關

圍繞這一條文，全國人大常委
會也做出釋法，給出了明確解釋：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規定的 『
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既是該條規定的
宣誓必須包含的法定內容，也是參

選或者出任該條所列公職的法定要
求和條件。」從人大常委會釋法來
看，部分因 「拒絕擁護《基本法》
」而被取消了議員資格的人，若轉
頭就能立馬參與補選，甚至重新成
為議員，這恐怕與人大常委會釋法
精神背道而馳。

作為九龍城民政事務專員，首長
級公務員第二級（D2）的政務官，
郭偉勳和特首林鄭月娥一樣，同是政
務主任（Administrative Officer，簡稱
AO）出身。多年來，在特區政府公
務員政務職系中，政務主任（AO）
作為專業的管理通才，會定期被派往
各決策局和部門擔任不同職位，制定
政府政策，扮演重要施政和執政角色
。郭曾於多個政策局及部門工作，包
括前政務總署、前教育統籌局、前規
劃地政局、前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前
政制事務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和勞
工及福利局，政策經驗和行政經驗都
是毋庸置疑的。

不久前特區政府依法取締鼓吹
分裂國家的 「港獨」組織 「香港民
族黨」，隨即招致外部勢力和本地
反對派政團的密集反撲。在《基本
法》這一法治基石，不斷遭受 「港
獨」 勢力衝擊的大背景下， 「一國
兩制」 事業的建設者和施行者，應
有捍衛《基本法》和 「一國兩制」
的應有之義。尤其是作為選舉主任
，其Gate Keeper（守門人）角色
，在當下格外具有現實意義。嚴格
按照法理條文，強調基本原則，畫
明選舉紅線，明確選舉規矩，將捍
衛《基本法》從法理上落到現實實
處，正當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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